
國立臺北大學學分學程補助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肆、經費補助基準 

一、為利各學分學程運作學分學程相

關事宜，每年補助各學分學程設

置單位經費如下，並視當年度高

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額度及各學

分學程運作情形酌予分配： 

（一）補助新開學分學程於籌備至成

立所需相關經費，每一學分學

程以補助 2 年為限。 

1.跨領域學分學程：以 10 萬元

為限。 

2.跨領域微學程：以 5 萬元為

限。 

（二）補助現有學分學程持續運作所

需相關經費，學分學程設置單

位須檢具精進改善學分學程計

畫書（包含近 2 年成果、永續

經營、課程檢討機制、取得證

書人次）。 

經評估前述資料及依據學程最

近一次受評結果酌予補助，評

核結果不通過者減半補助，連

續 2 年不通過者，不予補助。

評核結果優異者，視當年度經

費多寡，得於以下所列之補助

上限再外加補助 1 萬元： 

1.跨領域學分學程：以 5 萬元為

限。 

2.跨領域微學程：以 2 萬元為

限。 

（三）每學年度取得證書人次前 3 名

(TOP3)、取得證書人次進步幅

度最大(學程優化獎)之學分學

程，頒發表揚狀及獎補助經

費：跨領域學分學程以 2萬元

為上限、跨領域微學程以 1萬

元為上限。 

獎項 

(共 10 名) 

學分學程

補助上限 

跨領域微學

程補助上限 

TOP3 

證書人次 

前三名 

2 萬元 1 萬元 

肆、經費補助基準 

一、為利各學分學程運作學分學程相

關事宜，每年補助各學分學程設

置單位經費如下，並視當年度高

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額度及各學

分學程運作情形酌予分配： 

（一）補助新開學分學程於籌備至成

立所需相關經費，每一學分學

程以補助 2 年為限。 

1.跨領域學分學程：以 10 萬元

為限。 

2.跨領域微學程：以 5 萬元為

限。 

（二）補助現有學分學程持續運作所

需相關經費，學分學程設置單

位須檢具精進改善學分學程計

畫書（包含近 2 年成果、永續

經營、課程檢討機制、取得證

書人次）。 

經評估前述資料及依據學程最

近一次受評結果酌予補助，評

核結果不通過者減半補助，連

續 2 年不通過者，不予補助。

評核結果優異者，視當年度經

費多寡，得於以下所列之補助

上限再外加補助 1 萬元： 

1.跨領域學分學程：以 5 萬元為

限。 

2.跨領域微學程：以 2 萬元為

限。 

（三）每學年度取得證書人次前 3 名

之學分學程，頒發表揚狀及獎

補助經費如下： 

名次 
學分學程

補助上限 

跨領域微學程

補助上限 

1 5 萬元 3 萬元 

2 4 萬元 2 萬元 

3 3 萬元 1 萬元 

 

 

修正文字：為鼓

勵學分學程進行

優化，提升證書

取得人次，擬新

增「學程優化

獎」。 



學程優化獎

(既存組) 

第 1 名 

2 萬元 1 萬元 

學程優化獎

(新創優化組)  

第 1 名 

2 萬元 1 萬元 

「學程優化獎」計算方式： 

1. 排除取得證書人次前 3 名之學分

學程。 

2. 學分學程(含暨微學程)、微學程

分「既存組」、「新創優化組」2

組，各取 1 名進步最多者，提供

獎勵： 

(1) 既存組：前一學年度取得證書人

次≧1 人者，以進步百分比為計

算基準。進步百分比=[(當學年

度人次-前一學年度人次)/前一學

年度人次]*100% 

(2) 新創優化組：前一學年度取得證

書人次 0 人者，以當學年度取得

證書之「總人次」為基準，取最

高者。 

(3) 當年度取得證書人次需達一定門

檻：學分學程 3 人、微學程 5

人，方具備獲獎資格。 

3. 為擴大受補助學分學程/微學程，

若連續 2 年獲得「TOP3」、「學

程優化獎」之學分學程/微學程，

第 3 年暫停補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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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因應產業多元人才培育需求，培養學生跨領域能力及第二專長，鼓勵各院、系（所）、

中心積極運作學分學程，鼓勵學生踴躍修習並能取得學分學程證書，以提升學分學程課

程執行成效與教學品質，爰訂定本要點。 

貳、 補助對象：本校各教學及研究單位 

參、 申請時間及流程 

各學分學程得於課務組公告規定期限內，填具「學分學程補助申請暨成果報告表」提出

申請。 

肆、 經費補助基準 

一、 為利各學分學程運作學分學程相關事宜，每年補助各學分學程設置單位經費如下，並

視當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額度及各學分學程運作情形酌予分配： 

（一）補助新開學分學程於籌備至成立所需相關經費，每一學分學程以補助 2 年為

限。 

1.跨領域學分學程：以 10 萬元為限。 

2.跨領域微學程：以 5 萬元為限。 

（二）補助現有學分學程持續運作所需相關經費，學分學程設置單位須檢具精進改

善學分學程計畫書（包含近 2 年成果、永續經營、課程檢討機制、取得證書

人次）。 

經評估前述資料及依據學程最近一次受評結果酌予補助，評核結果不通過者

減半補助，連續 2 年不通過者，不予補助。評核結果優異者，視當年度經費

多寡，得於以下所列之補助上限再外加補助 1 萬元： 

1.跨領域學分學程：以 5 萬元為限。 

2.跨領域微學程：以 2 萬元為限。 

（三）每學年度取得證書人次前 3 名(TOP3)、取得證書人次進步幅度最大(學程優化

獎)之學分學程，頒發表揚狀及獎補助經費：跨領域學分學程以 2萬元為上

限、跨領域微學程以 1萬元為上限。 

 

 

 



獎項(共 10名) 學分學程補助上限 跨領域微學程補助上限 

TOP3 證書人次前三名 2 萬元 1 萬元 

學程優化獎(既存組)第 1 名 2 萬元 1 萬元 

學程優化獎(新創優化組) 第 1 名 2 萬元 1 萬元 

「學程優化獎」計算方式： 

1. 排除取得證書人次前 3 名之學分學程。 

2. 學分學程(含暨微學程)、微學程分「既存組」、「新創優化組」2 組，各取 1 名進步最

多者，提供獎勵： 

(1) 既存組：前一學年度取得證書人次≧1 人者，以進步百分比為計算基準。進步百分

比=[(當學年度人次-前一學年度人次)/前一學年度人次]*100% 

(2) 新創優化組：前一學年度取得證書人次 0 人者，以當學年度取得證書之「總人次」

為基準，取最高者。 

(3) 當年度取得證書人次需達一定門檻：學分學程 3 人、微學程 5 人，方具備獲獎資

格。 

3. 為擴大受補助學分學程/微學程，若連續 2 年獲得「TOP3」、「學程優化獎」之學分學

程/微學程，第 3 年暫停補助一次。 

 

二、 經費補助項目：含業務費及資本門 

（一）業務費：包含籌備開設學分學程、開設課程或會議所需講座鐘點費、出席

費、國內旅費、短程車資、保險費、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印刷費、膳食費、

物品費等，及講座活動所需之工讀費、對學生之獎助金（如：教學助理、鼓

勵學生取得證書之獎勵金）、雜支...等。 

（二）資本門：可編 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之軟硬體設施（須以提升教

學資源為主）。 

三、 受補助單位，請參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編列經費及核銷

需檢據，並依校內規定程序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伍、 其他 

獲補助之學分學程，須於每年 12月底前繳交成果資料至課務組，並應配合本校各項管

考與推廣事宜，提供相關資料及參與相關課程會議、成果展示與發表等活動。 

惟學分學程得免附「每學年度取得證書人次前 3名獎補助經費」之成果資料。 

陸、 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柒、 附則 

本要點應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